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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开展融资融券

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9日接到股东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要鸿图” ）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通知，具体如下：

高要鸿图于2021年3月3日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6,480,000股转入其在广发证券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要鸿图共持有公司股份62,492,3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79� %。 其中，高

要鸿图累计存放于广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公司股份为26,48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42.3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9� %。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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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四维尔集团、钶迪投资、汇鑫投资、星瑜投资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1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53）， 公司股东上海四维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维尔集团” ）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数量不超过3,00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10,600,000股；钶迪（宁波）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钶迪投资” ）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数量不超过600,000股；宁波星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瑜投资” ）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1,700,000股。

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公司于2021年3月10日收到四维尔集团、钶迪投资、汇鑫

投资及星瑜投资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四维尔集团、钶迪投资、汇鑫投资及星瑜投资本次减持股份的来源均为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上述股东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内的减持情况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其减持前

持有股份比例

减持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四维尔集团

大宗

交易

2020.12.28

-

2021.3.8

6.22 9,400,000 32.20% 1.77%

四维尔集团

集中竞价交

易

2020.12.10

-

2021.3.8

6.97 2,681,400 9.19% 0.51%

钶迪投资 - - - - - -

汇鑫投资 - - - - - -

星瑜投资

集中竞价交

易

2020.12.10

-

2021.3.8

6.39 480,000 14.42% 0.09%

合计 12,561,400 26.30% 2.37%

2、上述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四维尔集团 29,188,440 5.51% 17,107,040 3.23%

钶迪投资 9,741,760 1.84% 9,741,760 1.84%

汇鑫投资 5,496,858 1.04% 5,496,858 1.04%

星瑜投资 3,327,972 0.63% 2,847,972 0.54%

合计 47,755,030 9.01% 35,193,630 6.64%

注：四维尔集团于2020年12月28日与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受让方宁波杭州湾新区拓宜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宜贸易” ）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拓宜贸易持有9,400,000股本公司股份，若

按新增一致行动人后的合计持股情况计算，本次减持后，四维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四维尔集团 17,107,040 3.23%

拓宜贸易 9,400,000 1.77%

钶迪投资 9,741,760 1.84%

汇鑫投资 5,496,858 1.04%

星瑜投资 2,847,972 0.54%

合计 44,593,630 8.41%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四维尔集团、钶迪投资、汇鑫投资及星瑜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

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3、四维尔集团、钶迪投资、汇鑫投资及星瑜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承诺，其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

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四维尔集团、钶迪投资、汇鑫投资及星瑜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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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78,000万元到83,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52,062.89万元到57,062.89

万元，同比增长200.73%到220.00%。

现将一季度业绩预增相关测算依据补充披露如下：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天然气、甲醇、煤炭等生产继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各产品产量

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市场价格大幅提升，根据目前已有销售定单及出货量预计，主要产品一季度销量及

价格情况预测如下：

预计一季度自产及进口LNG�销量81万吨，同比增长108%，其中：1-2月已实现销售54.22万吨；预计

销售均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9%。

预计一季度甲醇销量29万吨，同比增长14%，其中：1-2月已实现销售19.56万吨；预计销售均价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长20%。

预计一季度外销煤炭销量480万吨，同比增长48%，其中：1-2月已实现销售317.64万吨；预计销售均

价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预计一季度煤基油品销量22万吨，同比增长18%，其中：1-2月已实现销售14.03万吨；预计销售均价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8%。

二、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内容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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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的议案为：议案五《关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3月10日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3月10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3月10日9:15至15:00的任意

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并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四）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召集人：董事会

（六）主持人：任正董事长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5,381,2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0,000股的55.461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9,002,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0,000股的50.8126%。 通过网络投

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6,378,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0,

000股的4.6493%。

（九）公司除李小波、冯东、黄悦、李越冬、辜明安、黄明董事，谢志勇、郑辉监事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外，

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议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了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以特

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发行规模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方式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对象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5、债券期限及品种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6、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7、募集资金用途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8、承销方式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9、偿债保障措施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10、挂牌转让安排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11、本次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86,256,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关联方）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成都高新科技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提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

973,422股（前述三家关联股东分别持有本公司172,207,860股、6,100,000股、6,100,000股）。 表决情

况如下：

1、表决情况：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2、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未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莉、曾亚西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致：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于2021年3月10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大会” ），对本次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大会各项议程及相关

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

的，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

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本次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公司已于2021年2月23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决议公告将本次大会的召开会议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进行了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1年3月10日下

午1点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现场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正先生主持。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1年3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3月1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现场出席公司本次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7人， 所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总数为179,

002,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万股的50.812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

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成都

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会议审议的 《关于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其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不计

入该项决议的有效表决权总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11人，所持股份为 16,378,6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万股的4.6493� %� 。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所持股份为195,381,2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35,228万股的55.4619%。

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会议工作人员。

本次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 关于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本次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以下议案，具体包括：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二）《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发行规模；

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3、发行方式；

4、发行对象；

5、债券期限及品种；

6、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7、募集资金用途；

8、承销方式；

9、偿债保障措施；

10、挂牌转让安排；

11、本次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五）《关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2、本次大会对前述议案以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网络投票系统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

数和统计数。

3、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其中：

第 （一）、（二）、（三）、（四） 项议案， 同意186,256,3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297％；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703％；弃权0股；其中中小股东总表

决情况为：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本次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一）、（二）、（三）、（四）项议案。

第（五）项议案，同意1,848,4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反对9,124,92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154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848,4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452％； 反对9,124,9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1548％；弃权0股。

第（五）项议案未获本次大会投票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

书作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 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

责任。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主 任：王晓珺

经办律师：曾亚西

陈 莉

二O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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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3月10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年3月10日9:15—9:25，9:30-11:

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1年3月1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志中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647,207,3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6403％。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641,407,6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2583％。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5,799,6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82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1.01�选举周志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383,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92％；反对3,823,4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情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8,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7424％；反对3,823,4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2�选举唐前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28,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1％；反对3,733,6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9％；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2,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585％；反对3,733,6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8189％；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226％。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3�选举曹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28,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1％；反对3,778,7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2,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585％；反对3,778,7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54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4�选举孟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28,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1％；反对3,778,7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2,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585％；反对3,778,7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54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5�选举孙斌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28,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1％；反对3,778,7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2,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585％；反对3,778,7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54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李华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3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5％；反对3,776,7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4,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906％；反对3,776,7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5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2�选举段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3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5％；反对3,731,6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6％；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4,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906％；反对3,731,6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7869％；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226％。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3�选举许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30,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5％；反对3,731,6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6％；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4,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906％；反对3,731,6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7869％；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226％。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黄红晖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

3.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3.01�选举雷楷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30,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5％；反对3,776,4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5,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954％；反对3,776,4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5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3.02�选举唐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30,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5％；反对3,776,4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5,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4954％；反对3,776,4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5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3.03�选举刘经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61,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13％；反对3,745,4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6,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9920％；反对3,745,4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3.04�选举易斌斌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498,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70％；反对3,708,76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5800％；反对3,708,76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42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璐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附后）

4.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3,601,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28％；反对3,606,14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5,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242％；反对3,606,14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77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杰 刘亚萍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

表决方式及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指引》《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

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0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黄红晖，女，1974年1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企业培训师、政工师。 历

任湖南省长潭高速公路管理处政工科副科长、科长，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经理，公司长沙分公司党委

委员、副经理，公司工会副主席、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红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刘璐，女，1978年7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高级企业风险管理师、政工师。 1999年7月参加工

作。 历任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公司潭耒提质改造项目部综合部部长，公司潭耒分

公司内控审计部部长，公司工会办工会专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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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于2021年3月10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其中孟杰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周志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周志中（主任委员）、曹翔、孟杰、孙斌锋、许青

审计委员会：段琳（主任委员）、李华强、许青

提名委员会：李华强（主任委员）、周志中、段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许青（主任委员）、唐前松、段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唐前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袁臻先生、施惊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曾永长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杨世益女

士为公司总经济师，聘任郭彤先生为总工程师。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五）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参照同行业独立董事津贴水平， 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津贴

为10万元/年/人（税前）。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0日

附高管简历：

唐前松，男，1974年4月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湖南省益娄高速公路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湖南省凤大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湖南省高速公路益阳路政支队政

委，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益阳管理处党委书记、处长，2019年7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前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袁臻，男，198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现代投资工程管理部副经理、经

理，湖南现代投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长沙现代凯莱大酒店负责人。 2020年11

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袁臻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施惊雷，男，196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历任北京化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华北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公司总经济师。 现任招商局公

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惊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

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外，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规

定的情形。

曾永长，男，197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 历任深圳茂业集团、鸿准精密模

具（深圳）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经营管理课课长，娄底市公安局钢城分局黄泥塘派出所副主任科员,湖南

省国资委专职监事、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湖南省国资委直属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三

级调研员。 2020年11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永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杨世益，女，196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历任现代投资计

划财务部副经理，审计部经理，审计监察部经理，财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世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郭彤，男，196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历任湖南省常张高速公路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第三工作站站长，湖南省常张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扫尾副总监，湖南省张花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总监，现代投资怀化分公司副

经理，湖南省怀芷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总监。 2020年8月至今任现代投资潭耒分公司党委书

记、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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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 3月10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名（其中刘经纬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雷楷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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